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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职位基本信息
	单位名称
	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	
	机构性质
	北京市政府组成部门

	
	职位名称
	法制处副处长

	
	职位级别
	副处级

	
	直接上级
	法制处处长

	
	职位定员
	1

	
	职位代码
	

	职位概述
	在法制处处长的直接领导下，分管依法行政、行政执法监督以及法制宣传工作，并协助处长做好本处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。

	职位职责
	职责描述
	责任程度
	绩效

要点

	内部管理
	1、协助处长做好本处日常行政工作的组织与协调；

2、合理安排所分管工作，提出工作建议和改进方案；

3、协助处长协调内外部、上下级的关系，协调工作人员的工作关系，保证工作顺利有序开展。
	分管责任
	· 分管工作正常有序；

· 所分管下属团结协作，有凝聚力。

	业务管理

	1、负责建立健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制度、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等综合工作，以及总结、汇报我委推进依法行政情况；
2、负责对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许可、行政管理事项进行清理、制定办理流程，并监督检查；
3、负责执法人员资格管理，组织执法人员的培训、考试、执法证件年检等；

4、负责完善执法程序，规范执法行为，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，指导和监督市和区县行政执法工作；
5、负责稽查执法工作；
6、组织行政处罚听证；
7、负责法制培训和组织普法宣传；
8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直接责任
	· 组织制定各项制度、计划、办法等的规范性、可行性和创新性；

· 组织落实各项工作的及时性、实效性；

· 指导各项工作及时、明确、具体；
· 工作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认可度。

	职位权限
	· 对所分管工作的处理权；
· 对所分管人员工作的调配权；
· 对所分管人员选拔任用、奖励惩处的建议权；
· 对所分管人员的考核评价权。

	工作关系
	内部工作关系
	外部工作关系

	
	上级
	
	

	
	同级
	
	

	
	下级
	
	

	任职资格
	思想水平:

· 拥护党的领导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坚持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；

· 深刻理解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并能熟练运用到工作中；

· 具有正确的政绩观。

	
	内容
	必备条件
	期望条件

	
	教育背景
	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。
	法律、建筑、房地产、经济等相关专业硕士或以上学历

	
	工作经验
	·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；

· 担任下一级职务3年以上工作经验。
	具有政府机关和建设、房屋管理相关工作经历。

	
	培训经历：

接受过行政法、经济法、行政管理、建设和房屋管理等方面的培训

	
	职业能力：

· 熟悉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、法律法规，掌握国家最新立法动态，熟悉建委业务内容和工作流程；
· 具有较强的协作、执行能力；
· 具有较强的调研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；

· 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；
· 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，能阅读专业文章。

	任免方式
	按照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的规定执行

	工作环境
	办公室、电话、电脑（宽带网）

	晋升方向
	法制处处长或其他业务处处长
	轮转岗位
	其他部门或相关机构同级职位


本局其他处室副处长、副主任





依法行政








法制宣传





执法监督





本职位





法制处处处长





其他相关单位






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








区县建委








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








北京市人大








建设部政策法规司








